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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芯科技”、“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成都振

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19 号），要求公司对

以下事项做出进一步说明，具体如下： 

一、问题 1：你公司回复显示，控股股东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腾集团”）和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及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

利益、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机制、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等相关情况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以来未有明显变化；控股股东国腾集团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治理

问题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起已经存在。请进一步说明在你公司控股股东及上市

公司治理情况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形下，前期认定何燕为实际控制人而近期认

定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客观、谨慎，是否存

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的情形。 

    

回答： 

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至今，尽管控股股东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腾电子集团”）及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

市公司”或“振芯科技”）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及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利益、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机制、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等相关制度未有明显变化，但国

腾电子集团的股东会表决机制、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等治理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遇到严重障碍，国腾电子集团陷入治理僵局，且无法通过股东之间协商或者法院

调解来得以解决，继而存在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机制顺利运行的风险。公司就前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认定何燕为实际控制人而近期认定为无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原因及合理性进一步

说明如下： 

1、上市公司前期认定何燕为实际控制人但存在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风险 

公司上市之初至 2017年 8月，国腾电子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均超过 30%，

国腾电子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何燕持有国腾电子集团 51%的股权，如无

明确相反证据，可以被认定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自何燕女士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刑事诉讼以来，公司不仅日常业务发展受

到严重阻碍，也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和产业并购。实际控制人问题阻碍

了上市公司发展，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莫晓宇、谢俊、柏杰、

徐进等四名股东为化解实际控制人风险，与何燕女士一直进行多种方式、方案的

沟通和协商。2017 年 1 月 6 日，国腾电子集团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

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减持持有公司 8.5%股份。2017 年 8 月 22 日，国腾

电子集团完成公开减持，国腾电子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

份比例由 38.33%降至 29.83%。 

上述减持事项完成后，国腾电子集团股东对后续解决方案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国腾电子集团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018 年 1 月 8 日，国腾电子集团为解

决实际控制人问题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仍未就相关解决

实际控制人问题的议案达成一致意见。 

基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在会议的议案没有达成一致的情

况下，此后若双方仍无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将启动拆分的诉讼程序”， 莫晓宇、

谢俊、柏杰、徐进等四名股东于 2018 年 2 月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以下称为“高新区法院”）提请诉讼，请求判令解散国腾电子集团（以下简

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虽经高新区法院多次调解，国腾电子集团股东之间

未能达成一致。 

2018 年 9 月，高新区法院认为被告国腾电子集团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

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原告

莫晓宇、谢俊、柏杰、徐进作为合计持有国腾电子集团 49%股份的股东，提出解

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



应予准许，因而作出一审判决解散国腾电子集团。 

    国腾电子集团解散之诉至今尚未获得生效判决。就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公

司已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并多次披露公司存在实际

控制人认定发生变更的风险。（公司相关公告为：《关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3）、《关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7）、《关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关

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2018 年年度报告》、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2、上市公司近期对实际控制人进行重新认定的原因和合理性 

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收到莫晓宇、谢俊、柏杰、徐进等四名股东的《声

明》，知悉国腾电子集团已事实陷入治理僵局，国腾电子集团任一股东均无法通

过其持有的国腾电子集团表决权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公司目前已处于无实际控

制人状态。上述四人同时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关于重新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议

案》，由公司董事会决议认定。 

根据国腾电子集团提供资料，国腾电子集团股东在解散诉讼审理期间派生出

了多个其他诉讼，包括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案号（2019）川 01 民终 19391 号）、

董事会决议撤销诉讼（案号（2018）川 0191 民初 17283 号）、员工诉监事会决议

纠纷案（案号（2020）川 0191 民初 580 号），而上述诉讼的发生也说明国腾电子

集团的僵局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根据代理诉讼律师的说明，各诉讼相互牵涉，导

致审理时间周期长、复杂且不可预判。以国腾电子集团解散诉讼为主的多个诉讼，

预计至少需要长达两年或以上的诉讼审理时间。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国腾电子集

团的僵局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 

国腾电子集团陷入治理僵局，莫晓宇等国腾电子集团的其他股东和经营班子

长达 3 年未曾与何燕女士谋面，且股东之间也无法通过协商或者法院调解来解决

僵局，继而存在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机制顺利运行的风险。从维护广大中小股民利

益、保障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维护员工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经客观、谨慎判

断，公司于 2020年 1月 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新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议案》，认定上市公司为无实际控制人。 



3、本次实际控制人的重新认定有利于扫清公司发展的障碍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在创业板上市，主要从事北斗卫星导航、高性能集成电

路、视频图像处理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承担了数百项国家重要科研生

产任务，为“北斗一号”、“北斗二号”等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产品广

泛应用于航天、航空、通信、电子等领域，核心产品在关键应用领域实现了国产

化替代。成立十多年来，在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公司秉承“铸中华利器，挺民

族脊梁”的企业宗旨，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社会责任，在汶川地震、

南方冰冻灾害、玉树抗震救灾、舟曲泥石流及国家维稳中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然而，受何燕女士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刑事诉讼以来，公司不仅日常业务

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也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和产业并购。公司党委为了

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基于员工的普遍愿望，督促公司董事会尽快解决实际

控制人认定问题。实际控制人问题久拖不决，公司业务压力越来越大，业绩逐年

下滑，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亦受到考验。最为急迫的是实际控制人认定问题已影响

到了公司行业许可资质的延续。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发生变更，有利于扫清公司

发展的障碍。 

综上，本次董事会对实际控制人的重新认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认

定为无实际控制人后，有利于扫清上市公司发展障碍，维护广大中小股民利益，

保障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维护员工队伍的稳定。上市公司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善

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全可以有效运行，具备独立运营和发

展的能力。 

公司认为：本次董事会对实际控制人的重新认定是客观、谨慎的，不存在信

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的情形。 

二、问题 2：你公司回复显示，国腾集团涉及的与你公司控制权相关的诉讼

案件中，国腾集团解散案处于中止审理阶段，待股东会决议撤销案、董事会决

议撤销案裁判结果生效后才能继续审理；涉案股东会为国腾集团依据监事会决

议召集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目前员工诉监事会决议纠纷案已经法院受

理。 

（1）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国腾集团涉及的股东会决议撤销案、董事会



决议撤销案、员工诉监事会决议纠纷案的涉案决议内容、具体案情及审理进展； 

回答： 

根据国腾电子集团诉讼代理律师及莫晓宇、谢俊、柏杰、徐进等人的代理律

师提供的情况说明，目前国腾电子集团涉及的股东会决议撤销案、董事会决议撤

销案、员工诉监事会决议纠纷案的涉案决议内容、具体案情及审理进展如下： 

序

号 
案由 案号 

审理 

法院 

审理 

进展 
具体案情 案涉决议内容 

1 

公司

决议

撤销

（股

东会

决

议） 

一审：

（2018）

川 0191

民初

13447

号、 

二审：

(2019)川

01 民终

19391 号 

成都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以

下称

为“成

都市

中

院”） 

二审阶

段，2020

年 1 月 8

日进行

了庭前

调查，尚

未安排

开庭。 

原告：莫晓宇、徐进、

柏杰、谢俊 

被告：国腾电子集团 

第三人：何燕 

 

原告主要诉讼请求是撤

销国腾电子集团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

议决议。  

 

1、一审情况： 

原告在一审主要以股东

会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规

定为由要求撤销案涉股

东会决议。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以下称为“高新区法

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原

告诉讼请求，一审原告

及被告均提起上诉。 

 

2、二审情况： 

2020 年 1 月 8 日进行了

庭前调查。 

国腾电子集团提出：1）

高虹隐瞒其投资与国腾

电子集团存在竞业关系

的多家公司的情况，不

符合国腾电子集团章程

中对董事身份的规定；

根据何燕提供的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决议内容如下： 

1、表决通过议案一即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

意选举何羽霏、王心国、

张安德、文江、高虹、

莫晓宇、徐进、姚刚、

王祖明 9 人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任

期自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2、表决通过议案二即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同

意选举薛建能、唐才刚 2

人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股东监事，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 1 名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在本次股东会

后选举产生并报公司股

东会确认。监事任期自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之日

起算，任期三年。 

 

 



2）股东会议召集程序违

反章程规定。 

 

原告提出：1）股东会议

召集程序违反章程规

定；2）股东会决议内容

违反公司章程；3）根据

向法庭举示的证据，高

虹持有多家与国腾电子

集团存在竞业关系公司

的股份，且担任该多家

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职

务，不符合国腾电子集

团章程中对董事身份的

规定；4）原审法院审理

程序严重违法。 

 

2 

公司

决议

撤销

（董

事会

决

议） 

(2018)川

0191 民

初 17283

号 

高新

区法

院 

一审阶

段 

高新法

院以该

案裁判

需以解

散纠纷

案的诉

讼结果

为依据，

裁定中

止审理 

原告：莫晓宇、徐进、

柏杰、谢俊 

被告：国腾电子集团 

第三人：何燕 

 

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为

判令撤销国腾电子集团

2018 年 8 月 8 日作出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 

 

原告起诉后，高新法院

向原告送达了民事裁定

书，以“本案的审理应当

以（2018）川 0191 民初

3475 号的审理结果为

依据，而（2018）川 0191

民初 3475 号民事判决

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为

由，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根据高虹向国腾电子集

团发送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内容如

下： 

 

1、表决通过议案一，即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高虹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为董事会召集人，

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2、表决通过议案二，即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奇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 

公司

决议

纠纷

（监

事会

决

议） 

（2020）

川 0191

民初 580

号 

高新

区法

院 

一审 

已受理 

原告已

收到立

案、举证

通知书

等诉讼

法律文

书 

原告：唐世坤、倪巧祎、

曹晓静等 26 名国腾电

子集团员工 

被告：国腾电子集团 

第三人：唐才刚、薛建

能 

 

原告主要诉讼请求是判

令国腾电子集团 2018

年6月20日作出的第三

届第二次监事会决议不

成立。 

 

根据第三人何燕提供的

第三届第二次监事会决

议内容如下： 

 

1、表决通过议案，即《关

于召集和主持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议案》，同意依公司法规

定，由公司监事会根据

公司股东何燕提案召集

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同意推选监事

会主席薛建能先生以公

司监事会名义向公司各

股东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通知并主持本次

临时股东会。 

 

（2）涉案股东会为 2018 年召开，请说明在法院尚未判决前，你公司公告中

关于国腾集团股东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以来多次就公司治理问题召开股东会未

达成任何一致决议的表述是否准确。 

  回答： 

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以来，在法院尚未判决前，国腾电子集团股东多次就公

司治理问题召开股东会未达成任何一致决议表述准确属实。 

自 2017 年 8 月 28 日以来，国腾电子集团历次股东会情况如下： 

会议时间 
会议

届次 
会议召集及主持 会议内容 会议出席及表决情况 

2018 年 1

月 8 日 

国 腾

电 子

集 团

2018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本次会议由国腾

电子集团四名股

东莫晓宇、谢俊、

徐进、柏杰提议召

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

1、议案一：《关于讨论

公司经营管理困难解决

方案的议案》； 

2、议案二：《关于减持

公司所持振芯科技股份

的议案》；  

3、议案三：《关于将公

1、会议出席：本次会议

应到会股东 5 名，实际到

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名，出席会议股东合计持

有国腾电子集团股份

100%。参会人员分别为：

何燕委派的股东代表（张



股 东

会 

长莫晓宇主持 司持有的振芯科技股份

分拆至公司各自然人股

东的议案》； 

4、议案四：《关于调整

公司股东持有的公司股

权的议案》； 

5、议案五：《关于解散

公司及公司清算注销的

议案》。 

安德、程守太、赵葵、金

诗玮）、国腾电子集团其

余四名股东莫晓宇、谢

俊、徐进、柏杰。 

 

2、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讨论公司经

营管理困难解决方案的

议案；表决情况：股东们

对实际控制人问题给公

司造成的影响存在分歧，

认为此议案所涉及问题

不需要股东表决。 

 

议案二：关于减持公司所

持振芯科技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何燕委派的股

东代表不同意该议案，未

达成一致。 

 

议案三：关于将公司持有

的振芯科技股份分拆至

公司各自然人股东的议

案；表决情况：何燕委派

的股东代表不同意该议

案，未达成一致。 

 

议案四：关于调整公司股

东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议

案；表决情况：何燕委派

的股东代表认为本议案

无法表决。 

 

议案五：关于解散公司及

公司清算注销的议案。表

决情况：何燕委派的股东

代表不同意该议案，未达

成一致。 



2018 年 7

月 10 日 

国 腾

电 子

集 团

2018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会 

【 该

会 议

目 前

处 于

司 法

诉 讼

撤 销

中】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召集召开，由国

腾电子集团监事

会主席薛建能主

持会议 

 

1、议案一：《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2、议案二：《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1、会议出席：本次会议

应到会股东 5 名，实际到

会股东共计 1 名，出席会

议股东合计持有国腾电

子集团股份 51%。参会人

员：何燕委派的股东代表

（何羽霏、许志远）。 

未到会股东 4 人：莫晓

宇、谢俊、柏杰、徐进。 

 

2、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何燕委派的股东代

表同意选举何羽霏、王心

国、张安德、文江、高虹、

莫晓宇、徐进、姚刚、王

祖明 9 人为国腾电子集

团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何燕委派的股东代

表同意选举薛建能、唐才

刚 2 人为国腾电子集团

股东监事，职工监事由国

腾电子集团职工代表大

会在本次股东会之后选

举产生并报股东会确认。

监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2019 年 5

月 22 日 

国 腾

电 子

集 团

2019

年 第

本次会议由董事

会召集召开，由国

腾电子集团董事

长莫晓宇主持会

议 

1、议案一：《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1、会议出席： 

本次会议应到会股东 5

名，实际到会股东共计 4

名，出席会议股东合计持

有国腾电子集团股份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会 

 49%。参会股东：莫晓宇、

谢俊、柏杰、徐进。 

未到会股东：何燕 

 

2、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经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一致

表决，同意国腾电子集团

第四届董事会由：莫晓

宇、徐进、王祖明、何力、

胡彪、王心国、林静芳、

姚刚、李梅 9 人组成，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除以上事项，公司目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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